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0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奕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余韋德律師

            張尊翔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

民國112年2月23日所為109年度訴字第20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7500號），提起上訴，

前經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如其附表一編號4所示李奕沁科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李奕沁所犯之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

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

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

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李奕沁經檢察官起訴涉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

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原審審理後，

認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一所示5名告訴人部分，均犯加重詐欺

取財罪，分別予以論罪科刑；並認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證

明被告參與犯罪組織，而就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

分，不另為無罪諭知。因檢察官未就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

分上訴，且與被告均明示僅就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上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見上訴卷一第419頁、第421頁）。嗣本院前審審理後，以

112年度上訴字第1808號判決，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科刑部

分（含各罪宣告刑及執行刑）撤銷改判。被告不服提起上

訴，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426號判決，就本院前審

判決附表一所示關於被告對告訴人王孝敏犯加重詐欺取財罪

經科處有期徒刑1年3月部分，予以撤銷發回，其餘部分駁回

上訴而判決確定。依據首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審

判決附表一編號4所示被告對告訴人王孝敏犯加重詐欺取財

罪之科刑部分。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就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部分，經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及所犯法條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

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就被告此部分經

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部分，均引用原審判決

所載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

（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自始否認犯行，亦未賠償告訴

人王孝敏，犯後態度非屬良好。又被告擔任公司會計，於

本案中居於關鍵角色，於案發時將相關物證移置他處，增

加偵查追訴及審理之難度，惡性非輕，原審量刑過輕等

詞。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王孝敏達

成調解及如數履行。又其非本案犯罪之核心人物，僅領取

新臺幣3萬元之月薪，從事聽命行事之工作，請求依刑法

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等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案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

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

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

二者並非屬截然不同之範圍，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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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各款事

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

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

所列舉各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978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被告以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及附表六之四所示分工

方式，參與詐欺取財犯行，致告訴人王孝敏受有財產損

失，所為固值非難。惟其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有期徒刑1

年。審酌被告並非宇立事業有限公司及百世事業有限公司

之負責人，僅受僱擔任會計工作，依指示從事原審判決認

定之分工行為，並非對於整體犯罪計畫及過程具有指揮或

決策權限之核心人物；且被告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期

間，已坦承犯行不諱及表悔悟（見上訴卷一第421頁至第4

22頁、卷二第192頁至第194頁、重上更一卷第145頁、第2

05頁），復於本院前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王孝敏成立調

解，已如數履行完畢，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他

調字第74號調解筆錄附卷可稽（見上訴卷一第527頁），

足見被告犯後知所悔悟，積極賠償告訴人王孝敏所受損

失。兼衡被告曾因癱瘓行動不便，具有中度身心障礙，業

經被告陳明在卷（見重上更一卷第205頁），並有身心障

礙證明影本附卷可參（見台上卷第69頁）等節。本院認以

此次犯罪情節而言，對被告科以所犯罪名之最低度刑尚嫌

過重，容有法重情輕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爰依刑法第

59條規定減輕其刑。　　　

　　3.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固曾聲請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簡佑

任、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告訴人王秀美，欲證明被

告在公司只負責傳遞物品、倒水、遞文件等行政事務，僅

屬邊陲人物，請求從輕量刑（見重上更一卷第161頁）。

惟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告訴人王秀美遭詐騙部分，

非本院審理範圍。而證人簡佑任於警詢時，證稱其將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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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王孝敏交付之款項交給被告等情（見偵2769卷一第36頁

至第37頁、卷二第50頁、第52頁），與原審判決附表一編

號4所載原審認定被告就告訴人王孝敏遭詐騙部分，與共

犯之分工情形（即簡佑任、李政達以公司人員名義出面接

觸、電話聯繫告訴人王孝敏；被告負責以公司會計名義接

聽電話、收取詐得金錢交給蔡昊宸，再由綜理公司事務之

蔡昊宸將詐得金錢交給「達哥」）等情相符。足見原審認

定被告係依蔡昊宸指示行事，核與辯護人主張被告非主導

整體犯罪計畫之人一節並無相違。又本院就被告對告訴人

王孝敏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經衡酌上開情狀，認有

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業如前述，即無傳喚證人王秀

美、簡佑任之必要。　　

（二）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就被告所為此次犯行予以科刑，固非無

見。惟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否認犯罪，嗣於本院前審及本院

審理時，業已坦承犯行不諱，復與告訴人王孝敏達成調解

及如數賠償。原審雖未及審酌，致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酌減其刑；然此等既屬涉及量刑之事項，本於覆審制下，

本院仍應予以審酌。故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雖

無理由；但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

予以撤銷改判。另被告犯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5所

示之罪經原審所科之刑，業經本院前審撤銷改判，並由最

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是原審所定執行刑已失所附麗而失

其效力，附此敘明。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

所需，竟以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及附表六之四所示分工

方式，參與詐欺取財犯行，致告訴人王孝敏受有財產損

失，所為應予非難；衡酌告訴人王孝敏所受損失之金額，

及被告與共犯之分工情形。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

雖均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期間，已坦承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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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諱，並與告訴人王孝敏成立調解及如數履行等犯後態

度。另被告自陳具有高職畢業之學歷，曾任房屋仲介秘書

工作，及其未婚、無子女，無需扶養他人，曾因癱瘓而行

動不便（見重上更一卷第164頁、第203頁），並領有中度

障礙之身心障礙證明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再被告除因

本案所犯部分犯行經判刑確定外，前無其他科刑紀錄之品

行，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併參告訴人王孝

敏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四）本案無從宣告緩刑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緩刑宣告之要件為「一、未曾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

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

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本件

被告犯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5所示之罪部分，業經

判處本院前審判決附表一所示有期徒刑確定，尚未執行完

畢，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足認被告因故意

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自與上開緩

刑要件不符。是辯護人請求宣告緩刑（見重上更一卷第14

5頁），即非有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慧玲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提起上訴，檢察官

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黃雅芬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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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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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0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奕沁




                   
選任辯護人  余韋德律師
            張尊翔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所為109年度訴字第20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7500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如其附表一編號4所示李奕沁科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李奕沁所犯之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李奕沁經檢察官起訴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原審審理後，認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一所示5名告訴人部分，均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分別予以論罪科刑；並認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證明被告參與犯罪組織，而就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因檢察官未就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且與被告均明示僅就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上訴（見上訴卷一第419頁、第421頁）。嗣本院前審審理後，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808號判決，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科刑部分（含各罪宣告刑及執行刑）撤銷改判。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426號判決，就本院前審判決附表一所示關於被告對告訴人王孝敏犯加重詐欺取財罪經科處有期徒刑1年3月部分，予以撤銷發回，其餘部分駁回上訴而判決確定。依據首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所示被告對告訴人王孝敏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科刑部分。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就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部分，經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就被告此部分經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部分，均引用原審判決所載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
（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自始否認犯行，亦未賠償告訴人王孝敏，犯後態度非屬良好。又被告擔任公司會計，於本案中居於關鍵角色，於案發時將相關物證移置他處，增加偵查追訴及審理之難度，惡性非輕，原審量刑過輕等詞。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王孝敏達成調解及如數履行。又其非本案犯罪之核心人物，僅領取新臺幣3萬元之月薪，從事聽命行事之工作，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等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案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並非屬截然不同之範圍，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各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各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97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被告以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及附表六之四所示分工方式，參與詐欺取財犯行，致告訴人王孝敏受有財產損失，所為固值非難。惟其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有期徒刑1年。審酌被告並非宇立事業有限公司及百世事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僅受僱擔任會計工作，依指示從事原審判決認定之分工行為，並非對於整體犯罪計畫及過程具有指揮或決策權限之核心人物；且被告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期間，已坦承犯行不諱及表悔悟（見上訴卷一第421頁至第422頁、卷二第192頁至第194頁、重上更一卷第145頁、第205頁），復於本院前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王孝敏成立調解，已如數履行完畢，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他調字第74號調解筆錄附卷可稽（見上訴卷一第527頁），足見被告犯後知所悔悟，積極賠償告訴人王孝敏所受損失。兼衡被告曾因癱瘓行動不便，具有中度身心障礙，業經被告陳明在卷（見重上更一卷第205頁），並有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附卷可參（見台上卷第69頁）等節。本院認以此次犯罪情節而言，對被告科以所犯罪名之最低度刑尚嫌過重，容有法重情輕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3.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固曾聲請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簡佑任、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告訴人王秀美，欲證明被告在公司只負責傳遞物品、倒水、遞文件等行政事務，僅屬邊陲人物，請求從輕量刑（見重上更一卷第161頁）。惟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告訴人王秀美遭詐騙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而證人簡佑任於警詢時，證稱其將告訴人王孝敏交付之款項交給被告等情（見偵2769卷一第36頁至第37頁、卷二第50頁、第52頁），與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所載原審認定被告就告訴人王孝敏遭詐騙部分，與共犯之分工情形（即簡佑任、李政達以公司人員名義出面接觸、電話聯繫告訴人王孝敏；被告負責以公司會計名義接聽電話、收取詐得金錢交給蔡昊宸，再由綜理公司事務之蔡昊宸將詐得金錢交給「達哥」）等情相符。足見原審認定被告係依蔡昊宸指示行事，核與辯護人主張被告非主導整體犯罪計畫之人一節並無相違。又本院就被告對告訴人王孝敏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經衡酌上開情狀，認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業如前述，即無傳喚證人王秀美、簡佑任之必要。　　
（二）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就被告所為此次犯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否認犯罪，嗣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時，業已坦承犯行不諱，復與告訴人王孝敏達成調解及如數賠償。原審雖未及審酌，致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然此等既屬涉及量刑之事項，本於覆審制下，本院仍應予以審酌。故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雖無理由；但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另被告犯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5所示之罪經原審所科之刑，業經本院前審撤銷改判，並由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是原審所定執行刑已失所附麗而失其效力，附此敘明。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以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及附表六之四所示分工方式，參與詐欺取財犯行，致告訴人王孝敏受有財產損失，所為應予非難；衡酌告訴人王孝敏所受損失之金額，及被告與共犯之分工情形。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雖均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期間，已坦承犯行不諱，並與告訴人王孝敏成立調解及如數履行等犯後態度。另被告自陳具有高職畢業之學歷，曾任房屋仲介秘書工作，及其未婚、無子女，無需扶養他人，曾因癱瘓而行動不便（見重上更一卷第164頁、第203頁），並領有中度障礙之身心障礙證明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再被告除因本案所犯部分犯行經判刑確定外，前無其他科刑紀錄之品行，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併參告訴人王孝敏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四）本案無從宣告緩刑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緩刑宣告之要件為「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本件被告犯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5所示之罪部分，業經判處本院前審判決附表一所示有期徒刑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足認被告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自與上開緩刑要件不符。是辯護人請求宣告緩刑（見重上更一卷第145頁），即非有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慧玲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提起上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黃雅芬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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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余韋德律師
            張尊翔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
民國112年2月23日所為109年度訴字第20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7500號），提起上訴，
前經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如其附表一編號4所示李奕沁科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李奕沁所犯之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
    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
    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
    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李奕沁經檢察官起訴涉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
    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原審審理後，
    認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一所示5名告訴人部分，均犯加重詐欺
    取財罪，分別予以論罪科刑；並認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證
    明被告參與犯罪組織，而就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
    ，不另為無罪諭知。因檢察官未就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上訴，且與被告均明示僅就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上訴（
    見上訴卷一第419頁、第421頁）。嗣本院前審審理後，以11
    2年度上訴字第1808號判決，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科刑部分
    （含各罪宣告刑及執行刑）撤銷改判。被告不服提起上訴，
    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426號判決，就本院前審判決
    附表一所示關於被告對告訴人王孝敏犯加重詐欺取財罪經科
    處有期徒刑1年3月部分，予以撤銷發回，其餘部分駁回上訴
    而判決確定。依據首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審判決
    附表一編號4所示被告對告訴人王孝敏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
    科刑部分。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就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部分，經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及所犯法條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
    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就被告此部分經
    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部分，均引用原審判決
    所載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
（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自始否認犯行，亦未賠償告訴
      人王孝敏，犯後態度非屬良好。又被告擔任公司會計，於
      本案中居於關鍵角色，於案發時將相關物證移置他處，增
      加偵查追訴及審理之難度，惡性非輕，原審量刑過輕等詞
      。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王孝敏達
      成調解及如數履行。又其非本案犯罪之核心人物，僅領取
      新臺幣3萬元之月薪，從事聽命行事之工作，請求依刑法
      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等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案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
      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
      」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
      者並非屬截然不同之範圍，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本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各款事項），
      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
      ，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
      各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978號判決
      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被告以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及附表六之四所示分工
      方式，參與詐欺取財犯行，致告訴人王孝敏受有財產損失
      ，所為固值非難。惟其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
      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有期徒刑1年
      。審酌被告並非宇立事業有限公司及百世事業有限公司之
      負責人，僅受僱擔任會計工作，依指示從事原審判決認定
      之分工行為，並非對於整體犯罪計畫及過程具有指揮或決
      策權限之核心人物；且被告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期間，
      已坦承犯行不諱及表悔悟（見上訴卷一第421頁至第422頁
      、卷二第192頁至第194頁、重上更一卷第145頁、第205頁
      ），復於本院前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王孝敏成立調解，
      已如數履行完畢，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他調字
      第74號調解筆錄附卷可稽（見上訴卷一第527頁），足見
      被告犯後知所悔悟，積極賠償告訴人王孝敏所受損失。兼
      衡被告曾因癱瘓行動不便，具有中度身心障礙，業經被告
      陳明在卷（見重上更一卷第205頁），並有身心障礙證明
      影本附卷可參（見台上卷第69頁）等節。本院認以此次犯
      罪情節而言，對被告科以所犯罪名之最低度刑尚嫌過重，
      容有法重情輕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爰依刑法第59條規
      定減輕其刑。　　　
　　3.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固曾聲請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簡佑
      任、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告訴人王秀美，欲證明被
      告在公司只負責傳遞物品、倒水、遞文件等行政事務，僅
      屬邊陲人物，請求從輕量刑（見重上更一卷第161頁）。
      惟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告訴人王秀美遭詐騙部分，
      非本院審理範圍。而證人簡佑任於警詢時，證稱其將告訴
      人王孝敏交付之款項交給被告等情（見偵2769卷一第36頁
      至第37頁、卷二第50頁、第52頁），與原審判決附表一編
      號4所載原審認定被告就告訴人王孝敏遭詐騙部分，與共
      犯之分工情形（即簡佑任、李政達以公司人員名義出面接
      觸、電話聯繫告訴人王孝敏；被告負責以公司會計名義接
      聽電話、收取詐得金錢交給蔡昊宸，再由綜理公司事務之
      蔡昊宸將詐得金錢交給「達哥」）等情相符。足見原審認
      定被告係依蔡昊宸指示行事，核與辯護人主張被告非主導
      整體犯罪計畫之人一節並無相違。又本院就被告對告訴人
      王孝敏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經衡酌上開情狀，認有
      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業如前述，即無傳喚證人王秀美
      、簡佑任之必要。　　
（二）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就被告所為此次犯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
      。惟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否認犯罪，嗣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
      理時，業已坦承犯行不諱，復與告訴人王孝敏達成調解及
      如數賠償。原審雖未及審酌，致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
      減其刑；然此等既屬涉及量刑之事項，本於覆審制下，本
      院仍應予以審酌。故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雖無
      理由；但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
      以撤銷改判。另被告犯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5所示
      之罪經原審所科之刑，業經本院前審撤銷改判，並由最高
      法院駁回上訴確定，是原審所定執行刑已失所附麗而失其
      效力，附此敘明。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
      所需，竟以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及附表六之四所示分工
      方式，參與詐欺取財犯行，致告訴人王孝敏受有財產損失
      ，所為應予非難；衡酌告訴人王孝敏所受損失之金額，及
      被告與共犯之分工情形。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雖
      均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期間，已坦承犯行
      不諱，並與告訴人王孝敏成立調解及如數履行等犯後態度
      。另被告自陳具有高職畢業之學歷，曾任房屋仲介秘書工
      作，及其未婚、無子女，無需扶養他人，曾因癱瘓而行動
      不便（見重上更一卷第164頁、第203頁），並領有中度障
      礙之身心障礙證明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再被告除因本
      案所犯部分犯行經判刑確定外，前無其他科刑紀錄之品行
      ，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併參告訴人王孝敏
      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四）本案無從宣告緩刑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緩刑宣告之要件為「一、未曾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
      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
      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本件
      被告犯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5所示之罪部分，業經
      判處本院前審判決附表一所示有期徒刑確定，尚未執行完
      畢，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足認被告因故意
      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自與上開緩
      刑要件不符。是辯護人請求宣告緩刑（見重上更一卷第14
      5頁），即非有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慧玲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提起上訴，檢察官
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黃雅芬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0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奕沁


                   
選任辯護人  余韋德律師
            張尊翔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所為109年度訴字第20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7500號），提起上訴，前經本院判決後，由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如其附表一編號4所示李奕沁科刑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李奕沁所犯之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李奕沁經檢察官起訴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原審審理後，認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一所示5名告訴人部分，均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分別予以論罪科刑；並認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證明被告參與犯罪組織，而就被告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因檢察官未就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上訴，且與被告均明示僅就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上訴（見上訴卷一第419頁、第421頁）。嗣本院前審審理後，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808號判決，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科刑部分（含各罪宣告刑及執行刑）撤銷改判。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426號判決，就本院前審判決附表一所示關於被告對告訴人王孝敏犯加重詐欺取財罪經科處有期徒刑1年3月部分，予以撤銷發回，其餘部分駁回上訴而判決確定。依據首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所示被告對告訴人王孝敏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科刑部分。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就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部分，經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部分，固均非本院審理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且科刑係以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就被告此部分經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部分，均引用原審判決所載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
二、上訴意旨
（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自始否認犯行，亦未賠償告訴人王孝敏，犯後態度非屬良好。又被告擔任公司會計，於本案中居於關鍵角色，於案發時將相關物證移置他處，增加偵查追訴及審理之難度，惡性非輕，原審量刑過輕等詞。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犯行，已與告訴人王孝敏達成調解及如數履行。又其非本案犯罪之核心人物，僅領取新臺幣3萬元之月薪，從事聽命行事之工作，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等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本案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1.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並非屬截然不同之範圍，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各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各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97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2.本件被告以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及附表六之四所示分工方式，參與詐欺取財犯行，致告訴人王孝敏受有財產損失，所為固值非難。惟其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最低本刑為有期徒刑1年。審酌被告並非宇立事業有限公司及百世事業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僅受僱擔任會計工作，依指示從事原審判決認定之分工行為，並非對於整體犯罪計畫及過程具有指揮或決策權限之核心人物；且被告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期間，已坦承犯行不諱及表悔悟（見上訴卷一第421頁至第422頁、卷二第192頁至第194頁、重上更一卷第145頁、第205頁），復於本院前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王孝敏成立調解，已如數履行完畢，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他調字第74號調解筆錄附卷可稽（見上訴卷一第527頁），足見被告犯後知所悔悟，積極賠償告訴人王孝敏所受損失。兼衡被告曾因癱瘓行動不便，具有中度身心障礙，業經被告陳明在卷（見重上更一卷第205頁），並有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附卷可參（見台上卷第69頁）等節。本院認以此次犯罪情節而言，對被告科以所犯罪名之最低度刑尚嫌過重，容有法重情輕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3.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固曾聲請傳喚證人即同案被告簡佑任、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告訴人王秀美，欲證明被告在公司只負責傳遞物品、倒水、遞文件等行政事務，僅屬邊陲人物，請求從輕量刑（見重上更一卷第161頁）。惟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告訴人王秀美遭詐騙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而證人簡佑任於警詢時，證稱其將告訴人王孝敏交付之款項交給被告等情（見偵2769卷一第36頁至第37頁、卷二第50頁、第52頁），與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所載原審認定被告就告訴人王孝敏遭詐騙部分，與共犯之分工情形（即簡佑任、李政達以公司人員名義出面接觸、電話聯繫告訴人王孝敏；被告負責以公司會計名義接聽電話、收取詐得金錢交給蔡昊宸，再由綜理公司事務之蔡昊宸將詐得金錢交給「達哥」）等情相符。足見原審認定被告係依蔡昊宸指示行事，核與辯護人主張被告非主導整體犯罪計畫之人一節並無相違。又本院就被告對告訴人王孝敏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經衡酌上開情狀，認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業如前述，即無傳喚證人王秀美、簡佑任之必要。　　
（二）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就被告所為此次犯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否認犯罪，嗣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時，業已坦承犯行不諱，復與告訴人王孝敏達成調解及如數賠償。原審雖未及審酌，致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然此等既屬涉及量刑之事項，本於覆審制下，本院仍應予以審酌。故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雖無理由；但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另被告犯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5所示之罪經原審所科之刑，業經本院前審撤銷改判，並由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是原審所定執行刑已失所附麗而失其效力，附此敘明。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以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及附表六之四所示分工方式，參與詐欺取財犯行，致告訴人王孝敏受有財產損失，所為應予非難；衡酌告訴人王孝敏所受損失之金額，及被告與共犯之分工情形。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雖均否認犯行，然於本院前審及本院審理期間，已坦承犯行不諱，並與告訴人王孝敏成立調解及如數履行等犯後態度。另被告自陳具有高職畢業之學歷，曾任房屋仲介秘書工作，及其未婚、無子女，無需扶養他人，曾因癱瘓而行動不便（見重上更一卷第164頁、第203頁），並領有中度障礙之身心障礙證明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再被告除因本案所犯部分犯行經判刑確定外，前無其他科刑紀錄之品行，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併參告訴人王孝敏表示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四）本案無從宣告緩刑
　　　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緩刑宣告之要件為「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本件被告犯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5所示之罪部分，業經判處本院前審判決附表一所示有期徒刑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足認被告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畢，自與上開緩刑要件不符。是辯護人請求宣告緩刑（見重上更一卷第145頁），即非有據。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慧玲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提起上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黃雅芬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